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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開道德的外衣---動物的安樂死 
 

台大獸醫學系副教授  葉力森 

 

因為隱誨和禁忌，長久以來很少

有人能夠理智的正視死亡，或有能力

規劃自己或他人的臨終品質。但在過

去的一、二十年來，因為觀念的開放，

安樂死的討論逐漸浮上檯面，但是因

為諸多社會、道德、法律，甚至宗教

的價值約束，目前它仍然受到極大的

爭議，而二十世紀納粹德國的種族屠

殺，更為”安樂死”蒙上污名，人們

往往在不了解安樂死的本質之前，就

先全盤的否定了它。但是我們若無法

剝開這些文明的重重包裝，實在無從

探討安樂死對於病患本身的意義與價

值。 

 

在我們的社會中，其實已經有一

些成員，長久以來都有接受安樂死

的”選擇”，並且得到法律的保障，

牠們便是我們家中的寵物。這些所謂

的同伴動物在人類的身邊，扮演著不

折不扣的家庭一份子的角色，對於牠

們，我們通常不像對待人類需要經過

那麼多的價值巧飾，使得這樣的關係

反而益顯真實。如果您覺得人會思

考，有自我的認知，怎能與動物相提

併論，那麼請比較一隻導盲犬與一個

植物人的思考與認知，或許有助於您

打破物種主義的藩籬。 

 

依照希臘名醫希波克拉提斯的誓

言，人類醫師的兩大責任分別是延長

壽命與減輕痛苦，但是當兩項使命發

生衝突時，便出現矛盾。對於患者來

說，獸醫所扮演的角色與人醫並不相

同，藉由施行安樂死來為患者解除痛

苦，也較沒有社會體系上複雜的束

縛。當不再考慮道德的、法律的、社

會的理由，安樂死對於患者個體與其

至親的直接影響，有許多都可以由寵

物的安樂死來觀察，事實上對病人本

身真正有意義的，或許也僅只是這些

而已。 

 

安樂死的原始定義是”安詳無痛

的死亡”，它是一種非自然的，由外

力所造成的死亡，與其原因及動機都

沒有關係。但是在人類的醫學上，因

為各種約束，通常會採用較為狹隘的

定義，例如美國安樂死協會便把安樂

死定義為”為終止強烈的生理痛苦，

以無痛的方式結束生命”，即只有垂

死的病人才能作安樂死的考量。在獸

醫學上來說，動物所採行的標準則寬

鬆的多，也更符合其原始的定義。目

前社會大眾對於人類安樂死的分類，

第一種是由自己意願所主導的，這一

類的安樂死，無論是否有人協助，基

本上其本質均為一種自殺行為。第二

種則是由他人所主導的安樂死，為對

於失去思考或表達能力，又長期受到

身心痛苦的人，施行所謂的加工死

亡。這一類的安樂死則與動物的安樂

死相當類似。 

 

出發點為終結動物的痛苦，或將

年老垂死的動物安樂死，是獸醫經常

執行的業務。自然死的過程可以是非

常痛苦而漫長的，無論對於主人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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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來說，終結這樣無謂的痛苦或折

磨，對兩者或許都有好處，至於動物

要受到多少痛苦，才應該考量執行安

樂死，對於每一位主人或獸醫來說，

都存在著不同的思考，絕對不是容易

的抉擇。 

 

在決定為動物執行安樂死之前，

有許多的考量，對於痛苦及生病的動

物，或治療無效的末期動物，我們需

要考慮動物身心痛苦的程度、疾病的

預後、治療方法的代價、主人的財務

狀況、時間、情緒、動物受苦的時間、

有無痊癒的機會等等。對於極度年老

的動物，如果動物失去控制大小便的

能力，不但主人困擾，對於愛乾淨的

動物也很挫折。如果動物仍然健康，

但因為行為或意識改變，而變得會

兇、亂叫、不安，也常令主人困擾，

也可能會面臨安樂死的考慮。 

 

獸醫師在很多時候，可以協助飼

主作安樂死的決定。一般來說，除非

動物真的是極度痛苦或重傷，應該儘

量讓動物有機會痊癒，主人也可以從

動物的角度，考量牠是否還有機會能

夠享受生命 (雖然每個人對於享受的

定義非常不同) 。通常動物失去大小便

的控制能力、呼吸困難，以及對於吃

喝失去興趣，都是生活品質低落的象

徵。沒有心理準備的主人在作事關生

死的決定時常需要較多時間，應該在

不威脅動物福祉的情況之下，讓主人

來做最後的決定。有時請飼主獨立於

親友之外作決定，也是一個好主意(親

友通常會建議主人早些讓動物死亡，

以使生活恢復常軌，但人類的安樂死

則剛好相反，親友或社會往往會責怪

作出讓親人安樂死決定的人)。 

 

與人類的情況類似但原因不盡相

同的是，有的主人最後仍會決定讓動

物自然死亡，但是動物在家中自然過

世並不代表家人能在關鍵的時刻陪在

牠身邊，除非主人能夠專職照顧動

物，不然大多數動物還是會孤獨地死

去。安排好的安樂死則可以確保動物

能安心且安詳地在主人懷中死去。 

 

在作好安樂死的決定之後，獸醫

師應該向飼主詳細說明程序，並且預

約執行的時間。一個好的安樂死，應

使用適當的鎮靜及麻醉藥物，以及在

適當的環境中由有經驗的人員來執

行，如此無論對動物或主人來說，才

能達到一個平靜而且安詳的過渡過

程。對於生者來說，下決心讓心愛的

動物在特定的時間接受死亡，的確會

造成非常大的壓力，但是如果過程順

利，這些有責任感的主人反而會在日

後對於動物臨終時的無痛與安詳，感

到安心。 

 

對於獸醫師來說，安樂死絕不是

沒有壓力的，尤其當對象是一隻健康

的動物，或是你早已熟識的病患，這

樣的壓力尤其沉重。考量與飼主間的

長期關係以及良好的專業品質，獸醫

在執行安樂死的時候，既要表現關懷

與愛心，又不能讓情緒失控影響專業

品質，而且到目前為止，為動物安樂

死的獸醫師，無論個人的標準為何，

或多或少都需要具備一些不被社會祝

福的道德勇氣。台灣的人類醫師到目

前為止，並沒有作這種道德判斷的必

要與負擔，但作為一個人類病患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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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動物病患何者在重病痛苦或臨

終時較為幸運，則耐人尋味。 

 

動物的安樂死不能一概與人類相

提並論的另一個理由是，畢竟許多寵

物在家庭中的地位無法與人類的成員

完全一樣。與主人關係不夠親密的動

物，較容易因為各種原因而被遺棄或

遭到安樂死。這些狀況包括被衝動購

買又不符合主人期望的寵物、主人生

活型態改變、主人生病或死亡、動物

的行為問題，以及其他微不足道的理

由，例如掉毛或弄髒地毯等等。也就

是說，在人類的社會中，動物生命的

價值，完全掌握在主人的身上，失去

主人寵愛的動物，下場將會是非常悽

慘的，我們社會中嚴重的流浪動物問

題，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為經濟的改善，我們愈來愈有

能力藉由金錢來實現自己的願望。這

種主宰願望的能力，也同時主宰了許

多的生命。人們以各種莫明其妙的、

可笑的理由飼養寵物，同時也以更加

荒謬的理由虐待或遺棄牠們。根據統

計，美國每年有五、六百萬隻狗貓被

人道毀滅(台灣也有十萬隻上下)，其中

絕大多數是健康的動物。我們家中安

睡中的老狗，與此時囚禁在補狗隊鐵

籠中輾轉等待明天處死的動物，其實

有著完全一樣的善良靈魂，到底是誰

害牠們流離失所，以致面對完全不同

的結局？我們真可以推搪這萬般都是

命，半點不由人嗎？ 

 

 為了減少這些大量的，不必要的

生命損失，台灣甫通過一年的動物保

護法中對於飼養寵物，有了嚴格的規

定，希望在不久的未來，能夠逐步減

少遭人遺棄的動物。但是目前數量龐

大的流浪動物該怎麼辦呢？現實告訴

我們，流浪動物的領養率極低，社會

中也沒有那麼多的資源永久收留牠

們，而且將狗貓集體終生飼養也未必

符合人道，所以在殘忍無情的現代社

會中，這些動物竟無容身之處，人們

所能想到對牠們最恩典的對待，竟然

只剩下一個安詳而無痛的死亡。 

 

 生命孰輕孰重的問題，或許將永

遠困擾心靈敏感的人們。 

 

 

 

 


